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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116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红蜻蜓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10 

 

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仲裁结果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

申请人：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本公司”） 

仲裁代理人：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

被申请人：上海景林创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景林创投”） 

 

二、仲裁的内容及其理由 

2014 年 4 月 16 日，公司收到景林创投《关于减持股份意向的承诺函》，景

林创投作为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股 5%以上的股东，其作出的承诺包括

减持公司股票时，将在减持前 3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等。 

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，景林创投持有公司 20,400,000股，持股比例 4.99%。

2016 年 7 月 4 日，景林创投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公司的全部股票（以

下简称“本次减持”），本次减持后景林创投不再持有公司股票。 

本公司认为景林创投未能完整履行减持承诺，遂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

员会申请仲裁。景林创投认为，其在本次减持前，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%，

并且本次减持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，实际未给本公司、本公司股东和投资者造

成损失；考虑到维护本公司及景林创投的良好市场声誉，景林创投对本公司进行

补偿。 

 

三、本案仲裁裁决情况 

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依据上述事实作出仲裁裁决。公司于近日收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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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裁决书[2017]沪贸仲裁字第 120 号，裁决结果如下： 

1、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于 2017 年 4 月 30 日前支付 3000 万元、于 2018

年 4月 30日前支付 3000万元、于 2019年 4 月 30日前支付 2000万元； 

2、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 474,150 元。 

 

四、本次仲裁结果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

该事项对当年及未来年度本公司的利润产生一定影响，预计 2017 年度、2018

年度、2019年度分别增加税前利润 3,000万元、3,000万元、2,000 万元，具体

的金额以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年 4 月 21日 


